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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大东发〔2022〕17号 

 

 

关于印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实验室危险源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实验室危险源管理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22 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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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实验室危险源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实验室危险源安全管理，精准辨识和

有效控制实验室安全风险隐患，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

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人员伤害、疾病、

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及其他损失的根源或状态，实验室危险

源主要有：危险化学品、气瓶、存在危险性的设备、放射性物质

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涉及含有以上四类危险源的实验室。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开展实验室危险

源管理工作。学校、二级单位和实验室组成三级危险源管理责任

体系。 

第五条 实验室管理处和保卫处负责监督、检查、指导各相

关单位危险源的使用、管理和处置等工作。 

第六条 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危险源的管理工作，实验室负

责本实验室危险源的管理工作。二级单位须建立危险源动态数据

库，并制定管理实施细则。 

第七条 实验室设有专人负责危险源安全管理工作，定期开

展安全教育培训。 

第三章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第八条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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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

学品。 

第九条 危险化学品的购买需经过所在二级单位审核，易制

毒、易制爆等管控类化学品的购买需经所在二级单位审核、学校

审核、公安机关备案审批后，从已备案具有相关资质的供货单位

采购。 

第十条 供货单位要按国家有关规定运送危险化学品。必须

委托专门车辆运输，送货人员应经过从业培训，掌握应急处置要

领，穿戴防护用品以及携带必要工具。 

第十一条 申请人本人或委托专人进行危险化学品领用交接

手续时应仔细核对品名、规格、数量和检查包装，确认无误后签

收，完成领用程序。 

第十二条 领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应配备符合安全要求的

试剂柜或储存柜，分类有序存放各类化学品，并做好化学品动态

使用登记。 

（一）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存量合规、双人双锁、储存

规范、台账清晰； 

（二）爆炸品：单独隔离、限量储存，使用、处置按照公安

部门要求执行； 

（三）易燃化学品：存放在阴凉通风的防火安全柜中，远离

火源、易产生火花的器物和氧化剂；液体必须密封防止倾倒和外

溢； 

（四）强氧化剂：必须与酸类、易燃物、还原剂分开存放，

并置于阴凉通风处，使用时注意切勿混入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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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酸、强碱：必须存放于防腐蚀的试剂柜中。 

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申购和领用坚持适量原则，不得在实

验室内存放超量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必须定期对危险化学品进

行核查，做到账账相符、账物相符。 

第十四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前，实验人员应熟知所用危险化

学品的特性，掌握急救知识。使用危险化学品时，必须两人或两

人以上同时在场，实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程，做好个

人防护。 

第十五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废液残渣，长期不用或过

期失效的危险化学品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处置。 

第十六条 实验室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设置相

应的防火、防爆、防毒、防静电、监测、报警等安全措施、设备

和装置，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并做好相关记录。 

第四章 气瓶安全管理 

第十七条 学校对实验气体供应商实行备案制度。 

第十八条 气瓶的运输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安排

符合要求的车辆和人员，保证运转过程中的安全。 

第十九条 对气瓶的管理和使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

定，气瓶使用前应进行安全状况检查，对盛装的气体进行确认。 

（一）气瓶必须直立放置并妥善固定，要做好气瓶安全标识

牌和气体管路标识，有多种气体或多条管路时需制定详细的供气

管路图。 

（二）气瓶应存放在阴凉、干燥、远离火源热源的地方，严

禁放置在烈日或高温下，气瓶存放区应清楚标明其用途，并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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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警告标识。空瓶与满瓶应分开存放，并有明显标识。 

（三）不同种类的气瓶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内部标准

分类存放，严禁将可燃气体与助燃气体放在一起使用。可燃气体

要有报警装置，隔离使用，防止事故发生。 

（四）在可能造成回流的使用场合，使用设备上必须配置止

回装置。 

（五）气瓶用毕关阀，应用手旋紧，不得用工具硬扳，以防

损坏瓶阀。 

（六）严禁将气瓶内气体用尽，以备充气单位检验取样所需

和避免重新充气时发生危险。 

（七）不得对气瓶瓶体进行焊接和更改气瓶的钢印或者颜色

标记，气瓶使用须安装专用减压阀。不得私自拆装气瓶阀门，发

生故障及时检修。 

第二十条 使用人员要根据要求接受相关培训，同时严格按

照行业标准和规范定期检查气瓶的检验时间、使用寿命、压力等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第五章 设备安全管理 

第二十一条 设备安全管理主要涉及机电设备、激光设备、

特种设备、常规冷热设备等。其中特种设备主要包含起重类设备、

压力容器、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必须购买具有生产资质的厂家生产并经

检验合格的设备，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已经报废的设备。特

种设备购买前需二级单位审批并报实验室管理处备案。 

第二十三条 特种设备须在国家主管部门取得登记证书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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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投入使用，并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接受检验机构的定期检

验，登记标志和定期检验标志须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第二十四条 使用人员是设备安全管理的直接负责人，使用

过程中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保证安全运行。特种设备使用人员应

取得相应安全作业资格后持证上岗。 

第二十五条 使用人员应当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定期检

查，对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进行详

细记录。 

第二十六条 二级单位应建立有设备的管理档案，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 

（一）设备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

护保养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 

（二）设备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三）设备的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四）设备及其附属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记录； 

（五）设备的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第六章 辐射安全管理 

第二十七条 放射性物品是指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其

中，放射性同位素包括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第二十八条 购买放射性物品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向监管部

门报告，办理许可手续并在实验室管理处备案；确保实验室建设

符合相关规定；工作人员应根据要求接受培训并持证上岗。 

第二十九条 托运、承运和自行运输放射性物品或者装过放

射性物品的空容器，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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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放射工作许可登记每一至二年进行一次核查，核

查情况应记录在许可登记证上，并报实验室管理处备案。 

第三十一条 放射工作场所必须设置防护设施，其入口必须

设置放射性标识和报警装置。放射性物品不得与易燃、易爆、腐

蚀性物品放在一起，其贮存场所必须采取有效的防火、防盗、防

泄漏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实行 24 小时监控

及零汇报制度。 

第三十二条 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个人剂量监测和健康管

理规定，接受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和法规教育，培训合格后方可上

岗。 

第三十三条 放射性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的，必须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应急处置 

第三十四条 二级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危险源种类、危险

特性制定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

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第三十五条 二级单位发生重大危险源事故，必须立即按照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开展救援工作，抢救受害人员、控制危害扩散，

并报告实验室管理处和保卫处。 

第三十六条 二级单位发现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物品或装置、

设备被盗、丢失等情况，必须立即报告实验室管理处和保卫处，

必要时报警联系公安机关或上级应急管理部门介入处理。 

第八章 检查与责任追究 

第三十七条 二级单位应开展危险源自查工作，接受学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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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主管部门的危险源安全检查，及时通报并整改安全隐患。 

第三十八条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学校将依据

相关文件进行责任追究；构成犯罪的，依法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执

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

解释。 
 
 
 
 
 
 
 
 
 
 
 
 
 
 
 
 
 
 
 
 

 
 
 
 
 
 
 
 
 

 
 
 
 
 

（此件主动公开）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22年 4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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